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标的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受聘

担任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达”或“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独立财务顾问。2014 年 7 月 2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曾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647 号），本次交易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核审核通过。 

广发证券作为新时达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依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对新

时达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曾逸、众智兴、张为菊、上海联新、

钱作忠、罗彤、华澳创投和深圳纳兰德作出的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为兴”或“标的公司”）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发

表意见如下： 

一、标的资产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交易对方与新时达签署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曾逸、张为

菊、钱作忠、罗彤深圳市众智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联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华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纳兰德投资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曾逸、

张为菊、钱作忠、深圳市众智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罗彤之盈利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曾逸、众智兴、张为菊、上海联新、钱作忠、罗彤、华澳创投和深圳

纳兰德承诺众为兴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700 万元、5,000 万元、6,300

万元，且不低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盈利预测数。如众为兴在报告期内累积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应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

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二、2016 年度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众为兴 2016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立信”）审计，经审计的众为兴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6,749.25

万元，实现了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较众为兴原股东所承诺的众为兴 2016 年预

测净利润 6,300.00 万元超出 449.25 万元。根据立信出具的《关于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 2016 年度盈利预

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1510 号），立信认为，众

为兴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三、广发证券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对立信出具的《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深圳众为兴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进行

了审阅，并对众为兴 2016 年度的经营状况进行调查了解。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新时达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

的交易标的众为兴 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了交易对方进行业绩承诺的数额，

业绩承诺已完成。 

  



（此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

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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